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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薪酬方案（2018年修訂稿） 
1、總則  

1.1  為建立和完善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激勵約束機制，為公司和股東創造

更大效益，按照責、權、利對等原則，根據《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和《公司

章程》的有關規定，在充分考慮公司實際情況和行業特點的基礎上，制訂本方案。  

1.2 董事長薪酬的確定遵循以下原則：  

A 堅持按勞分配與責、權、利相結合；  

B 堅持薪酬水準與公司經營效益及目標掛鉤；  

C 堅持薪酬與公司長遠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強化激勵和約束，促進公司的長期穩定發展。 

2、管理機構  

2.1  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下稱“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是本方案實施的管理機構。  

2.2  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和財務管理部門協助本方案的實施。  

3、 薪酬構成、標準及發放 

3.1  董事長薪酬由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構成，即：年薪總額=基本薪酬+績效薪酬。 

3.1.1  基本薪酬：按深圳上年度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的4倍確定，按月度進行發放，一般每年

核定一次。  

3.1.2 績效薪酬：是根據公司經營業績及個人績效考核確定的浮動薪酬，計算公式是：績效

薪酬=績效薪酬基數×考核係數 

1）績效薪酬基數：根據公司年度歸母淨利潤對應比例來確定，具體比例如下： 

 



 

 
即，每年初根據董事會審批確定的當年歸母淨利潤預算目標確定董事長的績效薪酬基數目

標值，第二年初根據上年度實際完成的經審計的歸母淨利潤值核算出績效薪酬基數實際值。 

2)考核係數：根據董事長年度綜合考核結果，分A、B、C、D四個等級來確定，即： 

A等級：考核90分及以上，係數區間（1.1-1.2） 

B等級：考核80分及以上，係數區間（1-1.09） 

C等級：考核70分及以上，係數區間（0.8-0.99） 

D等級：考核70分以下，係數區間（0-0.79） 

3.2 董事長的月度薪酬除按4倍社平工資發放外，如公司月度經營效益達成目標進度，則可

在當月進行績效薪酬的預發，月度預發績效薪酬的上限為績效薪酬基數目標值/12*30%。 

3.3 董事長績效薪酬在每一會計年度審計後核算，並在六個月內全部發放完畢。 

3.4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可根據公司經營目標超額情況和董事長工作績效，在經批准的公司

薪酬總額預算範圍，在董事長年薪總額的基礎上給予獎勵，獎勵分配議案報董事會審議並

經股東大會批准後實施。 

4、績效考核   

4.1  對董事長重點考核公司年度經營業績目標和個人績效的完成情況。  

4.2  個人績效考核指標：A) 履行《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或其他檔規定的董事

長職責及執行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決議情況； B) 遵紀守法、信息傳遞、公司形象、機密保

護、重大突發事項處置等方面履行職責情況。 

4.3  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60天內，董事長向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提交年度述職報告，對考核

期經營業績目標的完成情況進行自我評價。  



 

4.4  考核年度內，公司出現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項，如因此給公司造成重大不良影響或者

重大損失的，除由有關部門依法處理外，考核時按照事件性質和影響程度由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在年度考核中扣減考核得分，直至降低考核等級：  

  （1）經營決策失誤，導致公司發生重大財產損失的；   

  （2）經營管理不到位，導致公司發生環境污染事件、安全生產事故給公司造成重大不良

影響或損失的；   

  （3）黨風廉政等政治責任事件； 

  （4）無故連續三次不參加董事會會議或股東大會，或者故意使董事會會議或股東大會無

法正常召開的。   

(5)“三重一大”違規行為； 

(6)公司認定的其它事項或情形。 

5、其他   

5.1  董事長的社會保險及其它待遇按國家有關規定和上市公司要求，並結合公司具體情況

辦理。  

5.2  董事長年薪總額為稅前收入，應依法交納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由公司代扣代繳。  

5.3 本方案經董事會審議並經股東大會批准後生效實施。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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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一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五位非執行董事劉伯仁先生、鄧
謙先生、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征夫先生、曲久
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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